
收    據
	摘要
	         區住民          君申請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
	電話

	
	
	 

	金額
	新台幣：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

	上款已如數領訖。
□本人同意         區公所採行電匯請款事宜，並願由每筆請領款項中扣除電匯費用，電匯帳戶如下(附存摺影本)：
金融機構    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  分行  代號            
局號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請以支票支付。（俟公所通知後領取，須入申請人帳戶兌現）
□本受款人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貴所申請取銷支票劃線以利兌現，支票金額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，如有糾紛願負法律責任。
此據
 臺中市         區公所台照
領  款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領款人住址：
中  華  民  國 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